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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住房权利: 中国的实践与挑战

朱亚鹏*

=摘  要> 住房是人类生活的基本必需品。住房权是人权的基本构成部

分, 也是公民享有的一项基本社会权利。论文在总结西方住房权保障模式的

基础上, 梳理了在中国背景下实现住房权的发展脉络和面临的挑战, 指出中

国 /剩余型0 住房模式在保障居民住房权方面取得的成就、存在的不足和面

临的挑战, 并在文末提出若干政策建议。论文强调要充分保障中国公民的住

房权利, 政府应该扮演更为积极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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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房是人类生存的基本必需品。因此, 获得适当住房的权利是

人权的基本构成部分, 也是现代国家公民的一项基本社会权利。各

国政府根据本国历史传统、政治制度、经济发展水平、人口特征、

自然资源等因素, 制定了不同的住房政策, 不同程度地保障或者帮

助公民获得住房, 满足住房需求。本文首先从理论上梳理了住房权

的内涵与实质及住房保障的主要模式, 然后考察了我国政府保障公

民住房权利的实践过程, 分析了我国现行住房相关政策在保证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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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住房权方面存在的局限和不足, 并提出若干解决思路和政策建

议。文章强调目前我国不尊重甚至践踏公民住房权的现象还不时

发生, 要充分保障公民的住房权利, 政府应该扮演更为积极的

角色。

一、住房权: 人权和社会权利的基本要素

拥有基本的、必需的住房条件是人生存和发展的前提条件。因

此, 住房权是基本人权的基本构成部分, 是体现和维护人格尊严和

价值的前提和表现。 1949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的 5世界人权宣言 6

的第 25条明确规定: /人人有权享受为维持他本人和家属的健康和

福利所需的生活水准, 包括食物、衣着、住房、医疗和必要的社会

服务。0 (董云虎、刘武萍, 1991: 963) 5经济、社会、文化权利

国际公约6 ( 1966年联合国大会通过 ) 的第 11条规定: /本公约缔

约各国承认人人有权为他自己和家庭获得相当的生活水准, 包括足

够的食物、衣着和住房, 并能不断改进生活条件。各缔约国将采取

适当的步骤保证实现这一权利, 并承认为此而实行基于自愿统一的

国际合作的重要性。0 (董云虎、刘武萍, 1991: 967)

在区域层面, 住房相关权利也可以在 5欧洲社会宪章6 ( 1996

年修订 ) 以及非洲国家用以保护妇女、儿童权利的法律条文中找到

相应的规定。此外, 许多国家明确赋予公民获得充足住房的权利,

另外一些国家则规定了政府在提供住房方面应该承担的责任。住房

相关权利被许多国家写入了宪法: 有 52个国家的宪法对住房问题

作了规定, 约有 38% 的国家在宪法提及住房或者住房权利

( Leck ie, 1995)。这一切都表明在法律层面上, 作为一项基本人权

的住房权得到了国际组织和各国政府的承认。

从社会福利理论的视角看, 住房权也是现代国家中的公民应享

有的一项基本社会权利。英国著名学者马歇尔 (M arshal,l 1964:

70) 在其名著 5公民权与社会阶级 6 (Citizenship and Socia l Cla 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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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书中对此做了深入论述。他在描述和分析现代社会历史发展脉络

的基础上, 指出人类社会的权利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 法律权利

( c ivil right)、经济权利 ( econom ic right ) 和社会权利 ( soc ia l

right)。马歇尔认为, 现代社会中公民的社会权利包括 6个方面的

内容, 即生存权、健康权、受教育权、工作权、居住权和资产拥有

权等, 其中的居住权和资产拥有权都与住房问题直接相关, 并直接

影响到公民的福利 (Marsha l,l 1975)。满足人类基本需要的住房对

公民的生活状况及其他权利的满足会产生较大的影响, 其重要性不

可忽视。住房作为一种财产, 在很多情况下成为弱势群体 ) ) ) 如老

年人 ) ) ) 反贫困的保障, 同时过高的住房支付亦会让一些居民陷入

贫困之中 ( R itakallio, 2003)。如果住房权利得不到有效保障, 人

类其他一些基本人权将受到限制, 包括家庭生活隐私权、自由活动

权利、集会结社权、健康权和发展权 ( S idot,i 1996)。住房对福利

国家的重要意义刺激着很多国家进行福利的重新建构 (M alpass,

2008)。到目前为止, 住房已被许多国家普遍地视为一项基本的社

会权利; 住房政策成为社会政策的核心内容之一, 是福利国家政策

的一个基本领域 ( Bengtsson, 2001)。尽管住房在福利国家中的地

位摇摆不定 ( Torgersen, 1987), 它仍然是福利国家的重要构成

部分。

二、住房权的基本内容和保障模式

住房权利的概念和内涵丰富, 理论、实践和法律层面的意义千

差万别。科塔里 (Kothar,i 2001: 5) 提出, /充分的住房权就是指

所有人不分年龄、性别都能够获得和保持一定的居住条件以保证和

平、有尊严的生活的权利 0, 他强调了住房权利的普世性与标准。

有学者 ( Bengtsson, 2001) 提出应该将居住权 ( right to she lter) 和

住房权 ( housing rights或 rights to housing) 区别开来。因为前者指

获得临时的、紧急住处的权利, 一般指无家可归者可以要求政府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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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临时住所, 其内涵要比完全的住房权利小得多; 而更广泛的住房

权则指, 由国际法确认的各种法律条文规定的所有与住房相关的神

圣不可侵犯的权利与义务。我国学者张群按照是否拥有住房将住房

权利区分为两类, 即: 无房者获得住房的权利和有房者使用住房的

权利 (张群, 2009), 该区分在中国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但对住房

权利的实质理解过于简单。

从广义上看, 联合国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委员会第六届会议

( 1991年 ) 第 4号一般性意见对住房权的内涵体系的总结最具代表

性。该文件 (联合国, 2008) 认为住房权应该包括 7个方面: ( 1)

住房占有模式的法律保障 ( legal security of tenure)。指个人不论居

住于租赁的房屋、应急房屋、自己的房屋, 还是居住于其他任何形

式的住所, 都应享有一定程度的使用保障, 以确保个人不被强制逐

出他们的住所, 亦不受骚扰和威胁。该委员会还强调, 禁止强制逐

出住房的权利是公约所载的可以立即实施的公民权利之一。 ( 2) 服

务、设备和基础设施的可提供性 ( ava ilab ility of services, facilities

and infrastructure)。每个人都应该配备应急服务设施、污物处理设

施及其他必要的服务和设施的住房。 ( 3) 可负担性 ( affordability)。

住房的费用水准不能超出人们租赁和购买住房的能力。 ( 4) 宜居性

( hab itability)。住房应符合基本的安全、卫生标准和其他相关标准,

以满足可居住性的要求。 ( 5) 可获取性 ( accessib ility)。从可获取

性的要求来看, 应为满足残疾人和其他弱势群体成员的住房需求而

规定特殊条件。 ( 6) 位置 ( location)。住房应符合适宜居住地点方

面的标准。 ( 7) 符合文化标准 ( cultural adequacy)。人们不得被迫

居住在不为文化和宗教所接受的住房内。住房的建造方式, 所用的

建筑材料和支持住房的政策必须能恰当地体现住房的文化特征和多

样化。

综合以上的相关讨论并结合我国的实践, 笔者认为, 住房权利

起码应强调 4个方面的内容 (朱亚鹏, 2010)。首先是住房产权,

即房屋所有者对房屋财产的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其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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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房屋居住权, 指住房使用者 (包括承租客 ) 在合理使用住房资源

时不受外界的干涉。再次是住房保障权, 指公民有权利在受到没有

住处、住房紧缺等难题的困扰时获得政府帮助的权利, 这是住房权

利的最低层次。最后是居民享有住房宜居权, 即 /每一名男人、女

人、青年和儿童获得和持续拥有能够安全、和平、有尊严地生活的

房屋和社区的权利0, 这是从住房保障权中派生出来的, 属于较高

层次的住房权利。值得指出的是, 这种划分从不同层面来理解住房

权利的实质, 没有也不可能包括住房权利的广泛的内涵和外延。

世界上大多数国家, 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 普遍在法律上确认

了住房权, 但在各国具体背景下对住房权实际的界定和保护住房权

的政策存在较大的差异。围绕着住房权利的实现, 西方主要形成了

两种住房体制, 即选择型住房体制 ( se lect ive housing policy) 和普

惠型住房体制 ( un iversal housing policy) (Kemeny, 1995)。在两种

住房体制下, 市场都被视为住房分配的主导机制 ( Oxley & Sm ith,

1996: 2- 3)。两者的主要区别在于政府干预的模式不同, 住房政

策背后体现的住房权利的实质不同。

在选择型住房体制下, 住房供应被分割成两个部分, 即 /开放

的 0 市场和 /受保护 0 的部门。对于开放的市场, 除了保护产权

和市场交易秩序, 政府并不干预, 主要由消费者根据自身的购买能

力和偏好通过平等交易满足住房需求。受保护的住房供应部门一般

由性质清晰的住宅、界定清晰的个人住房需要、全面的规制和选择

性的补贴所构成。受保护的住房供应部门一般仅仅为无法通过市场

购房的家庭提供的实物住房的分配 (也可能是货币补贴 ) 以保障他

们达到最低住房标准, 它不像公开住房市场对所有消费者开放, 而

是由严格的家庭经济状况和住房标准的审查与普通住房市场区分开

来。在选择型住房制度下, 住房权利被理解成在公民无法通过市场

满足住房需求的情况下由法律保障他们最低的住房需要。住房权利

表现为对无法从市场取得住房的家庭提供法律上的安全网。因此,

在选择性住房体制下, 住房权利是个人的一种法律权利。政府对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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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权利的保障表现为政府仅承担为不能在一般住房市场解决住房问

题的家庭提供住房的责任, 并通过政府干预限制其他公民进入受保

护的住房供应部门。

在普惠型住房体制下政府也会对住房进行干预, 然而这种干预

在目标和范围上都与选择型住房体制不同。政府干预住房市场的目

标是力图通过干预住房市场的整体运转以便市场能够更好地满足所

有家庭的住房需求。政府干预的目的在于增加而不是禁止可能的交

易。在普惠型住房体制下, 甚至低收入家庭的住房需要也应该通过

普通住房市场得以满足, 住房权利通常不表现为对无法通过从市场

上解决住房问题的家庭的法律保障, 而是增强家庭作为市场主体在

市场上的地位。政府可以通过立法和发放补贴, 提升公民的经济能

力以满足他们的住房需求。在普惠型住房体制下, 住房权则被理解

为一种社会权利。与选择型住房体制下住房权的内涵不同, 它不指

示任何关于可接受住房水平的法律标准, 相反关于足以保证公民自

尊的住房水平的所有标准必须由社会界定和构建 ( Bengtsson,

2001), 可接受的住房标准是一个共同体的完整成员身份的必要条

件 (M arshal,l 1964: 70)。国家对住房权利的保障, 不是通过授予

公民诉诸法律的权利, 而是关注他们在市场上为自己提供住房的能

力, 通过政府对整个住房市场的干预使得公民可以通过市场上的自

愿交易解决他们的住房问题 ( Bengtsson, 2001)。

可见, 关于住房权利的界定、实质和实现方式在理论和政策实

践中都是不同的。住房权利不应仅从应然层面的规范价值方面来分

析, 而更应该将其放在特定的社会背景下加以界定和讨论

( Bengtsson, 2001)。

三、我国住房制度演变与住房权利保障 : 阶段与特征

建国 60年以来, 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和社会发展发生了深刻

的变化, 住房政策也经历了根本的变化。伴随着经济制度变迁和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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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转型, 住房保障的实质与方式也不断变化, 呈现出鲜明的阶段性

特征。下面简要分析中国政府在保障居民住房权方面角色的变迁及

其特征。

(一 ) 福利分房体制下的住房权保障

建国以后, 受当时非常落后的经济发展水平和有限住房资源的

限制, 以及意识形态的影响, 中国政府为了满足广大人民的住房需

求, 采取了一系列的政策措施: 首先在住房领域实行社会主义改

造, 将城镇中的私有房产收归国有。政府试图通过国家经营租赁、

公私合营、收归国有等方式加强国家对住房的控制, 以求达到改善

城镇住房分配和城镇居民住房条件的目的。其次是兴建福利住房,

建立城镇职工住房福利分配制度。这种福利住房政策以 /住房产权

公有、实物分配、低租金使用 0 为核心, 国家承担起全部的住房责

任, 通过单位成为城镇住房的投资、建设、分配和修缮的主体 (魏

昂德, 1996; 朱亚鹏, 2007)。职工凭借行政级别而获得相应的住

房分配, 并向单位缴纳象征性的租金。公房私租、私售被严格禁

止, 住房的商品属性完全被抹杀, 几乎不存在房地产市场, 所有的

住房问题全部依赖于政府来解决。值得指出的是, 福利分房制度建

立在单位制基础之上, 城市职工的住房保障主要在单位内部得以实

现。对极少数没有工作单位又有住房困难的城市居民, 其住房权利

由地方政府予以保障。因此, 在计划经济阶段, 住房被视为城市职

工的福利和权利, 与社会主义计划体制和低工资制度相适应。

在社会主义福利住房体制下, 政府基本上保障绝大多数城市居

民基本的住房需求, 但对居民住房权的保障并不充分 (朱亚鹏,

2008a)。一方面, 政府片面地强调对私人住房进行社会主义改造,

剥夺了公民尤其是私房业主的住房产权。这种政策既损害了居民原

有的住房权又没能对社会整个住房权利的实现产生实质性的、积极

的改善。另一方面, 由于住房被视为消费, 政府在住房建设和修缮

上的投入不足, 导致住房短缺严重, 住房条件恶劣, 设施配套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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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福利住房制度的这些弊端一直没有得到实质性的解决, 甚至

不断恶化。 1978年底, 全国城镇人均居住面积仅为 316平方米, 比

建国初期人均 415平方米的居住水平还低。约有 4715%的城镇居民

家庭缺房或无房, 几代人共处一室的情况非常普遍。此外, 在计划

经济体制下, 住房资源的分配高度行政化, 单位间住房差异显著,

单位内部在住房分配过程中也往往不注重个人居住的权利, 居民的

住房使用权也非常不稳定, 房屋品质、位置的差异被普遍忽视, 人

为地造成了住房分配的不公; 由于实行行政分配机制和低租金制,

虽然职工一般可以负担得起住房开支, 但较低的房租同时也扭曲了

职工对住房的需求, 权力寻租具有制度上的机会和可能性, 住房分

配过程中存在着大量以权谋私的现象, 部门和单位之间、单位成员

之间存在明显的住房不平等 (朱亚鹏, 2006; W ang & Murie,

1999)。整体而言, 计划经济时期的住房政策虽然基本确保了城市

居民最基本的住房条件, 但公民在住房占有模式、区位、户型等方

面的选择极为有限, 住房条件设施简陋, 住房一般建在单位内部,

虽然较为便利, 但宜居性较差, 而且建筑风格和户型单一, 建筑质

量差, 个人隐私等相关权利未能获得尊重和保障。

(二 ) 渐进的住房改革与住房权的逐渐确认与发展

上个世纪 70年代末, 我国城市住房供应紧张、居住环境恶劣

的情况达到顶峰。政府在住宅建设上捉襟见肘的财政投入与居民住

房需求激增形成鲜明的对比, 随着广大 /知青 0 返城, 城市人口激

增, 住房问题更趋恶化 (Wang& Murie, 1999)。另外, 关于住房

产权纠纷也屡见不鲜, 住房领域矛盾重重。在这种背景下, 住房改

革被提上议程。

在住房改革的初期, 我国政府先后进行了出售公房、补贴售房

等试点改革; 1986年又开始进行租金改革试点, 其中以烟台试点

改革最为成功, 为全国性的住房改革积累了经验。 1988年 5国务

院住房制度改革领导小组关于全国城镇分期推行住房制度改革的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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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方案 6 正式发布, 住房体制改革进入整体设计和全面改革的阶

段。1991年以后, 以上海为代表的一批地方政府也在中央政策的

支持下, 积极探索适合本地的改革方案, 努力改善居民的住房状

况。1994年 7月, 国务院下发了 5关于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的

决定6, 指出 /实现住房商品化、社会化; 加快住房建设, 改善居

住条件, 满足城镇居民不断增长的住房需求 0¹ 是住房政策改革的

根本目标。此后, 住房制度改革不断深化。

随着住房改革的日益深入, 我国城市居民的住房水平得到了较

大程度的改善, 住房权利的保障水平也有所提高。 1997年人均居

住面积达到 818平方米, 比 1978年翻了一番。城市居民可以选择

租住或者购买单位或者市场上的住房, 选择自己喜欢的区位和户

型、楼层。此外, 从 1995年起政府开始关注城市困难家庭的住房

问题, 推出安居工程, 保障低收入家庭的住房权利。但是渐进的改

革没有触及原有住房体制的核心分配机制, 住房权的实现仍然深受

政治权力和行政级别的影响, 职工个人对单位的依赖有增无减。由

于旧有福利住房制度依然延续, 导致享受极大折扣的内部公房市场

和实行开放市场价格的商品房市场依然并存, 由此形成的住房双轨

制不仅阻碍了住房改革的深化和房地产市场的发展, 而且加剧了住

房的不平等 (边燕杰等, 1996; 朱亚鹏, 2006, 2007)。

(三 ) 住房货币化改革: 以市场为基础的住房保障机制的确立

1998年 6月, 中央政府宣布废除国家供应住房的实物分配制

度, 实行市场化供应为主的住房货币化改革。同年 8月, 国务院发

布了 5关于进一步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设的通知 6,

明确提出停止住房实物分配, 逐步实行住房分配货币化; 建立和完

善以经济适用住房为主的多层次城镇住房供应体系; 发展住房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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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 培育和规范住房交易市场。经过不断地探索, 中国政府最终明

确了住房体制改革的市场化方向, 实现了住房体制由福利住房向市

场化住房的根本性变革。住房货币化改革将市场定位为住房供给的

核心主体, 同时也重新界定了国家和个人在实现住房权目标的过程

中的责任。政府不再提供住房而是通过增加工资、提高住房补贴和

运行住房公积金制度等形式将居民推入商品房市场, 促使居民通过

购房和租房等形式满足居住的需求。政府将保障住房权的责任更多

地推向了社会和居民自身, 形成了以市场为基础的住房供应模式和

保障模式。

由于住房既具有满足人们居住需求的使用属性, 又有投入商品

市场进行交易获得收益的商品属性, 在以市场为基础的住房供给模

式下, 普通居民家庭所承担的责任更大, 居住分化的情形也因家庭

收入的差异逐渐体现出来。货币化改革以来, 住房市场成为投资者

青睐的领域, 大量的剩余资金涌入导致全国住房价格普遍大幅度攀

升, 很大一部分中低收入家庭无法通过市场解决住房问题, 基本住

房权利无法得到实现。这种情形在中国大力推进工业化、城市化的

背景下尤为引人注目: 越来越多的人涌入城市, 很多家庭无法获得

基本的住房条件。城市里高档社区和城中村并存, 极端恶劣和拥挤的

住房状况与大量房屋空置并存, 成为我国当前住房领域的严重问题。

采取措施干预住房市场, 保障居民的住房权, 不仅是政府对居

民基本权益诉求的必要回应, 而且也事关国民经济健康发展、社会

和谐, 以及政治稳定。自 2006年以来, 我国政府开始对住房政策

进行较大的调整, 积极地完善住房保障体系。这一系列政策包括对

/夹心阶层0 住房问题的关注, 扩大公共租赁住房的建设面积, 调

整经济适用房政策等具体的政策项目。与此同时, 政府也对保证居

民的住房权作出明确表态: 2007年, 时任建设部部长王光焘宣布

中国将 /人人享有适当住房 0, 住房是一种基本权利¹ ; 温家宝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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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在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所做的工作报告也明

确提出, 政府要 /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 满足居民多层次住房需

求, 努力实现住有所居的目标 0¹。城市棚户区、旧宅改造问题、

流动人口的住房权问题也被提上政策议程。可以说, 住房货币化改

革以来, 我国逐步形成了以市场为主的住房分配体制, 政府倾向于

通过市场的渠道去解决居民的住房问题, 满足公民的住房需求, 但

同时也积极采取措施通过干预市场, 努力实现公民的住房权利。

四、住房保障与中国政府的角色: 成就与不足

经过 30多年的努力, 我国的住房政策已经从单位制基础上的

国家住房供应体制转变为以市场为基础的住房市场体制, 逐渐建立

起一个 /新自由主义 0 的住房体系 ( Lee& Zhu, 2006)。这种住房

体系极大地推动了我国房地产业的发展, 在创造家庭财富、减轻国

家负担、鼓励住房金融创新等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住房已经从

一种福利品和个人权利转变为在市场中出售的商品和投资品。在该

体系下, 我国城镇居民获得了更大的住房消费选择权, 住房作为一

种财产的属性得到强化, 拥有住房增强了城市居民的安全感

( Davis, 2001, 2003)。伴随着住房政策的深刻变化, 保障居民住房

需求的责任也已从改革开放前的国家与单位转移到个人和家庭。

总体而言, 在住房权利实现方面, 我国已经取得一定的成就,

主要表现在: ( 1) 住房产权制度改革赋予公民拥有住房和处分自己

住房的权利, 并通过宪法和物权法等法律得到确认; ( 2) 公民享有

较多的选择偏好住房和住房占有模式的权利 (Huang, 2000), 可以

通过购买公房 (已经停止 ) 和经济适用住房、商品房 (包括限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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¹ 政府报告原文为 /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 满足居民多层次住房需

求, 努力实现居者有其屋的目标 0, 后经代表和委员们提议将 /居者有其屋0

改为 /住有所居 0。详情请参阅新华网 ( http: M news1 xinhuanet1 com /politics/

2009- 03 /14 / conten t_110090401ht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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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 ), 或者租住公房和私房的形式满足住房需要; ( 3) 住房水平无

论从 /质0 和 /量0 方面都普遍得到提高, 住房的宜居性、多样

性等方面有了显著的改善; ( 4) 建立起保障中低收入家庭居住权利

的政策框架; ( 5) 中国政府初步承认公民住房权利, 承诺保障公民

的住房权利。可以说, 在住房权利的 4个主要方面, 即住房产权、

居住权、获得住房保障的权利及居民享有体面、宜居的住房等方

面, 我国已经取得相当的进步。

尽管如此, 当前我国不尊重公民住房权利的现象仍相当普遍,

在推动公民住房权利保障方面还有相当的不足和局限: ( 1) 认识层

面, 政府和社会对住房权利的内涵理解不同, 没有形成共识。这主

要表现为普惠型住房体制与选择型住房体制之争, 反映在关于住房

政策是否应该惠及中等收入家庭, 限价房、经济适用房是否恰当,

覆盖范围大小等争论上; ( 2) 法律层面, 尽管我国国家领导人强调

了政府在住房保障方面的责任, 保护私有财产写入宪法, 并通过了

物权法, 但我国还未出台住房法, 没有从法律上明确规定、调整和

保障公民的住房权利与利益; ( 3) 政策层面, 政府对保障公民住房

权利的责任和职能仍然不够清晰, 相关政策的实施不够得力和有效

(详见后文 ); ( 4) 实践层面, 漠视甚至践踏公民住房权利的现象

仍然较为普遍, 例如农民工的基本住房需求仍然没有得到有效的政

策应对; 没有形成共识就强制拆迁公民合法拥有或者占有的房屋;

租赁住房者的权利得不到保护等等。所有这些问题都可以归结为一

点, 即政府没有明确在保障公民住房权利方面其恰当的角色是

什么。

如前述, 经过住房制度改革, 我国已经建立起市场化的住房制

度, 城市居民居住需求的满足和居住权的实现主要取决于个人的支

付能力。住房市场成为居民实现住房权的主要渠道。与之相适应,

政府应该在住房领域中更多地扮演维持市场基本秩序以及为被排斥

在市场之外的中低收入家庭提供住房权保障的角色。作为一种特殊

的人类生活必需品, 住房可以满足人们对空间和对投资的双重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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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健正, 2009; H arloe, 1995)。这就要求政府一方面通过必要的

政策手段维持稳定的市场秩序, 抑制住房投资过热和地产泡沫的产

生, 保证大部分居民能够通过市场购房、租房以实现住房权利。另

一方面, 为了保障中低收入家庭的住房需求, 政府还需要建立较为

完善的保障性住房体系, 切实做到 /住有所居 0。

尽管住房改革以来我国政府在实现公民住房权利方面已经做出

了种种努力, 但成效并不明显, 而且还存在走向住房市场失序和保

障性住房体系难以正常运行的双重失败的可能。近年来房价持续快

速上涨、房地产市场寡头垄断等现象凸现出政府规制住房市场的缺

位; 同时在旧城改造和住房拆迁过程中因占地、补偿等引发的激烈

冲突预示着政府住房政策变得更加无力; 近年来为社会高度关注的

小产权房问题, 社会上发起的不购房运动、合作建房运动等也从另

一个维度说明了政府在保证居民住房权方面的政策存在严重不足。

总体而言, 我国政府在干预住房市场方面存在以下缺陷:

首先, 作为规制主体的政府在纵向和横向两个层级都存在规制

权力界定模糊、分权不清的情况。在纵向结构上, 不同层级的规制

之间缺乏明确的事权划分, 组织形态雷同; 另外不同层级的政府存

在利益博弈, 对住房政策的理解和实施存在较大分歧。在横向结构

上, 不同规制机构之间执法职能切割过细, 具体的规制机构又存在

权力过于集中、缺乏监督的现象 (陈钠, 2008)。规制住房市场是

一个错综复杂的系统工程, 它涉及包括建设部门、规划部门、金融

部门在内的多部门之间的互相合作。但由于各部门之间的利益分割

严重, 政府对房地产市场的规制往往存在 /多头监督 0 和 /推诿

扯皮0 并存的现象。在规制住房市场的过程中, 政策目标不明确、

规制成本高、效率低下的情形时常发生。

其次, 政府规制住房市场的具体政策工具单一, 各级政府的立

场差异较大。到目前为止, 政府还缺乏尊重房地产市场的主体意

志, 以及间接调控住房市场的认识和耐心。大多数政策工具都是基

于政府的立场而制定的, 带有极强的行政规制色彩。有利于通过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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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和市场参与主体之间进行协商以维持市场秩序的政策工具的缺

失, 致使政府的规制行为经常受到来自市场的抵触。近年来随着地

产市场的繁荣, 中央政府也加强了对地产业的监督、管理。但各级

地方政府为了维持地产经济的格局使自身收益不致减少, 反而促使

了一批保护房地产业发展的政策出台, 各级政府之间的政策出现打

架的现象并不鲜见。政策工具的选择过分强调行政规制和市场化工

具, 政府不愿意通过国家直接供应或者公共企业、非营利组织等政

策工具来实现政策目标。

再次, 政府对购房者的住房产权、租房者的承租权保护不够。

我国现行的房地产登记制度规定, 居民住房交易必须在房地产登记

机关登记后才生效, 若因登记失误而产生的法律责任则由登记申请

人自行负担。在既缺乏民事契约传统和健全的法律救济机制的情况

下, 居民住房产权很难得到有效保护。在旧城改造和城区扩大的过

程中, 房屋拆迁和土地征用更多是以保障城市发展为目标, 而不是

以保证居民住房权为出发点。因此, 众多拆迁钉子户、征地抗争活

动与快速的城市化一直如影随形。从政府政策的角度看, 由于规范

住房租赁市场秩序的政策工具相对较少, 租赁市场发展不健全、租

赁关系不稳定, 租房者的承租权无法得到有效保证。

最后, 政府对公民追求住房权利实现的集体行动回应消极、被

动, 不利于住房权利的实现。在房价非理性暴涨、超出普通居民购

买能力的背景下, 社会上出现了公民自发寻求住房问题解决的住房

运动, 例如遍及很多城市的合作建房运动, 深圳等地出现的不购房

运动等, 是对住房市场垄断、政府干预无效背景下社会住房问题的

必然回应。政府对此本应该持积极、肯定的态度, 或者起码是中立

的态度, 而事实上, 所有这些社会尝试都在政府的消极甚至反对的

态度下没有取得实效, 而政府也因此损失了合法性和对开发商管制

的巨大砝码。

在住房市场日益垄断、政府过分强调住房政策对经济发展的促

进作用的前提下, 社会政策层面的住房政策是从属性的, 其得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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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实行、效果不理想是不可避免的。具体来说:

作为解决城镇居民住房困难的经济适用住房的性质、定位、供

应对象并不清晰。从 1998年提出, 经济适用房的定位多次变化,

先是被定位为 70%的城市居民提供住房的主要供应模式, 随后又被

修订为具有保障性质的政策性商品住房, 使得经济适用房在保障性

和商品性之间摇摆, 最近又被缩小为仅仅针对最低收入家庭的保障

性住房。从供应对象来说, 从覆盖大多数城市家庭, 到含糊的中低

收入家庭, 再到最低收入家庭, 覆盖面几经调整, 也是导致政策执

行出现偏差和争议的重要原因。核定政策目标群体的标准也没有明

确规定, 全凭地方政府自由裁量, 无疑会造成新的争议。此外, 经

济适用房价格随市上涨, 中低收入家庭依然买不起房; 投资额和建

设面积一度逐年下降 (朱亚鹏, 2008a, 2008b), 加大了供需缺口;

在经济适用房交易中还存在倒卖房号、投机牟利的行为¹ , 种种现

象使得经济适用房被质疑为既不经济又不公平。

廉租房政策因存在着覆盖范围过小、实施不力、资金不足、投

资不稳定等方面的问题, 一直难以得到执行。全国各地都仅将遇到

住房困难和经济困难的家庭纳入保障范围, 目标群体过于狭窄, 从

而产生大量夹心阶层的住房需求和住房权无法满足的问题。到 2006

年底, 全国仍有 145个城市尚未建立廉租房制度。中国目前至少有

1 000万户低收入家庭的 /住房难 0 问题没有得到解决 (秦虹,

2007)。尽管早在 2004年政府就提出要将政府财政支持作为廉租房

制度建设的首要资金来源, 但地方政府并没有很好地执行。更严重

的是, 随着保障人口的增加和居住条件的恶化, 资金缺口越来越

大。有学者统计, /十一五 0 规划期间解决低收入家庭的住房困难

需要资金约 2 485亿元, 若加上旧城改造和租赁补贴, 政府年均需

要支出 850多亿元 (秦虹, 2007)。虽然中央政府近两、三年加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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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廉租房的投资, 但不稳定的资金支持仍然是廉租房发展的巨大

挑战。

针对社会夹心阶层的限价房政策同样存在不足。建设部明确指

出限价房是一种政策性商品住房, 具有商品和公共产品的双重属

性。作为一种针对第一次购房者的住房政策, 其在执行过程中遇到

的住房资源供给不足的问题特别突出; 同时, 复杂的申购条件具有

很强的排斥效应, 能够享受购买限价房的人仅属少数; 购置限价房

的业主并不能完全拥有住房的产权, 这也让购买者对此心存顾虑。

若从利益相关者视角分析可以发现, 政府和房地产开发商通过限价

房政策获得了巩固合法性、提高知名度等利益, 但政策目标群体并

没有普遍受益, 反而加剧了住房不平等 (朱亚鹏, 2008b)。

五、强化住房保障: 趋势与挑战

虽然在当前的住房领域, 政府的种种干预政策成效并不尽如人

意, 但这并不意味着政府应该减少干预, 问题的关键在于政府如何

在不同层面扮演恰当的角色与采取何种干预方式 ( Forrest& Murie,

1987)。为此, 保证公民的住房权应该双管齐下: 一方面, 政府应

该探索如何更好地规范住房市场的秩序, 让大部分人能够通过市场

实现住房权; 另一方面, 政府应建立一套以公平为基准的住房保障

政策体系, 为中低收入家庭的住房权利提供有效的制度保障, 以实

现住房政策为居民提供适当的居住条件、保障居民居住权利、促进

社会与政治稳定的最终目标。

针对住房市场的规制而言, 首先, 政府应该秉持公平的住房权

理念, 以达到人人 /住有所居 0 以及和谐安定的居住环境为目标。

其次, 政府当前亟待解决住房市场为开发商垄断这一严重问题。对

此政府既要放宽住房开发的限制允许合作建房、社会力量建房打破

一元化的住房供给体制, 又要加强对开发商囤地、操纵房价等违法

行为的监管。再次, 政府需要加强在提高居民住房消费负担能力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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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的作用。政府要进一步完善住房公积金制度, 通过简化公积金的

审批程序、鼓励银行和开发商支持公积金贷款, 拉动房地产消费;

同时也要改变观念, 扩大公积金的使用范围, 允许居民使用公积金

用于租房、房屋修缮和装修。此外, 政府还应该采用更为合理的住

房补贴标准, 适当提高住房补贴的额度。最后, 政府应该大力发展

住房租赁市场, 坚持购房、租赁 /双轮0 驱动的市场模式。保护租

户承租权、确保租赁关系的法律效力、加强租赁房屋管理, 是政府

当下规制住房租赁市场的重点。

针对住房保障政策体系而言: 首先, 住房保障政策体系的建构

需要协调好市场与保障的关系。从西方福利国家住房政策体系的演

变过程来看, 住房市场与住房福利都是有效的住房供应方式, 但是

从理论与实践来看, 二者绝不能相互替代, 因为二者既在一定程度

上反映住房的特殊属性, 又有着不同的具体目标。利用住房市场,

可以有效率地配置住房资源, 解决部分中高收入阶层居民的住房问

题; 但是政府亦应同时承担起保障性住房的供应责任, 重点解决中

低收入阶层等社会弱势群体的住房困难与住房问题, 保障每个公民

都享有住房权利。其次, 采用正确、合理、有效的住房福利补贴方

式。住房福利应该采取反向递减方式, 对收入在贫困线以下的提供

全额补贴, 而对收入高于低保标准者只提供相当于全额一定比例的

补贴, 比例随收入增高而递减。这样才有可能提高补贴的效率, 促

进住房领域的公平。最后, 应从整体上完善住房保障政策体系。在

我国, 中低收入阶层家庭占城镇居民的大多数, 这就向政府提出了

大范围的住房需求。因此, 我国政府应在确立适度住房的保障水平

后, 建立起层次化、结构化的住房保障制度, 建立起完善的住房保

障政策体系。

值得注意的是, 我国住房政策的调整出现了两种互相矛盾的趋

势, 反映出政府在保证公民住房权利、处理住房政策经济属性和社

会属性方面的矛盾处境。一方面, 最近一段时间, 党和国家领导人

在 /十八大 0 等重要讲话中提出 /住有所居 0, 似乎含糊地暗示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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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普惠型住房权利的可能性, 联系目前社会政策领域的很多制度逐

渐走向普惠型的趋势, 确保我国普遍的住房权利也许很漫长, 但并

不一定是臆想。另一方面, 政府将经济适用房的对象从中低收入家

庭缩窄到低收入家庭, 增大廉租房政策的可及性等调整表明, 政府

正试图建立一种 /剩余型 0 的住房模式 (朱亚鹏, 2007, 2008a ),

采纳 /选择性0 住房政策来保障公民的住房权利。针对我国社会分

层、分化加剧的现实, 建立普惠型的住房保障政策应该更符合实际

需要。然而, 在全球金融危机的不利经济环境下, 解决住房领域的

各种问题, 切实保障公民的住房权利, 对我国政府的执政能力提出

了巨大的挑战: 如何在保持经济增长、推进社会公平和维护政治稳

定的困境中寻求平衡, 在很长时间内仍是政府面临的难题 ( Zhu,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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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counteract the negative effect of a neo2libera l urban housing pol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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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 ac t H ousing is a necessitiy of life and housing r ights have been considered as

a bas ic component of human rights and soc ia l r ights of c itizens in m odern societies.

Th is paper exam ines the de finitions and com ponents of housing r ights and d ifferent

housing m ode ls developed in western soc ieties, docum ents the deve lopm ent ofhous ing

righ ts and hous ing policy in China, followed by an exploration of achievem ent and

lim itations in term s of the rea lization of hous ing r ights in Ch ina. It conc ludes by

analyzing cha llenges faced by the Chinese governm ent in protecting housing rights for

its c itizens and thus suggesting a more active role for the sta te to unde rta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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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 ac t H ous ing Provident Fund (HPF) is a key com ponent of housing finance

system in China. It played a vital role in the Ch inese housing re form in the 1990s.

Bu t recently this system has been under in tense critic ism and som e commentators even

suggest a comp lete term ination. Chinese central gove rnm en t is a lso p lann ing a

comprehens ive re form for it in the nea r future. A t this turn ing point, this paper

attempts to contr ibute to the fu rther development ofH PF by first providing an a ll-

inc lusive summary of the key argum ents of debates surrounding th is system and then

giving critical comments on a ll ma jor reform proposals ofH PF. The author also offers

som e policy suggestions on how HPF should be used in the financ ing of public

affordable housings. The conclus ion is the system ofH PF shou ld bem ain tained but its

function m ust be rede fined and its organ ization needs to be restructu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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